





2、 服务内容及要求
2.1负责安贞医院（通州院区）产生的医疗废物（含涉疫医废）的清运、处理（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卫生标准与规范）。
2.2投标人应保证在运送过程中确保安全，不丢失不遗撒医疗废物。
2.3医疗垃圾预估量约为1095吨/年（按照实际产生量进行结算）。
2.4验收标准，投标人拟派工作人员在医废装车后应保证周边及沿路干净、无遗撒，负责清运人员、车辆程序应符合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保证每日按时全部清运。
2.4.1投标人的运输车辆应是医疗废物专用车辆，符合环保部门对医疗废物转运车的相关要求，营运车辆应持有有效的《道路运输证》、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，在法律规定的位置张贴危险货物运输标志等安全警示标识。营运车辆应为冷藏密闭轻型专项医疗废物作业车，定期进行二级维护，达到一级评定标准。每车配备司机一名、押运员一名。
2.4.2随车作业人员要求：
2.4.2.1投标人需为作业人员配置必要防护物品，统一标牌，衣着整洁，备用反光服饰。作业人员每日出车前要清点车上周转箱数量，确保周转箱数量充足，并检查周转箱的完好情况，确保周转箱有效使用。
2.4.2.2作业人员出车前要认真检查车辆和专用设备，确定车辆各部件完好、车容车貌整洁完好、专用标志整洁完整、警示标志齐全有效后方可出车作业。
2.5采购人与投标人双方需当面称重计量，签字确认医疗废物转移联单。
2.6投标人在医废清运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范，若造成任何一方或第三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，均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，同时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2.7投标人应提供医疗废物周转箱。转运箱应符合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《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、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》的规定。如出现转运箱破损的情况，由供应商免费换新。
2.8收集运输模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所产生医疗废物采用日产日清的收集运输模式。每天派专人、专车，使用固定周转箱，在上午12点钟之前应到达医院医疗废物暂存点进行清运。装车收集办理完转运手续后，投标人对医疗废物负完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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